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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6              证券简称：新文化             公告编号：2015-056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合资设立仙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为共同发展影视内容和游戏，共同寻求影游联动的商业机会,上海新文化

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文化”）于近日与软星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星科技”）签署了《关于设立仙境网络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新文化以自有资金102万元出资，与软星科技共同合资设立仙境网络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境网络”）。仙境网络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

投资双方按股权比例出资。其中，新文化认缴102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

的51%；软星科技认缴9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9%。 

2、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因此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总

经理审批后即可实施。 

3、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对上海派锐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并变更经营范围 

1、上海派锐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锐纳”）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交流”）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国际交流持股比例为100%。 

为进一步加强影视IP版权的资源开发，自主研发、代理发行各类影视制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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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游戏公司的游戏业务，根据公司总体战略规划及派锐纳的业务发展需求，经

派锐纳股东会审议通过，国际交流使用自有资金700万元对派锐纳增资，并变更

经营范围。 

2、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软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义庙新华服装厂大华衬衫厂宿舍大华天坛大厦五层 

法定代表人：姚壮宪 

注册资本：美元1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09月19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提供网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

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软星科技成立于2000年，是台湾大宇资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软星国际公司

SOFTSTAR INTERNATIONAL INC.在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总经理为仙剑之父姚

壮宪。 

台湾大宇资讯自1988年创立以来，以自制游戏打开市场，是华人世界最早创

立的游戏公司之一，享有极高的知名度。研发了众多经典的游戏产品，包括仙剑

奇侠传、仙剑客栈、轩辕剑、大富翁等知名游戏IP，在游戏界拥有无可取代的地

位。 

软星科技长期致力于游戏开发，并且由初期电脑单机游戏开发至目前成功转

型为移动互联网游戏开发。软星科技除拥有以总经理姚壮宪为核心的领导团队

外，还有包括游戏产品开发所需的美术、策划、程序、测试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研

究开发业务团队，注重核心用户需求，以自主原创IP为核心，致力打造精品游戏。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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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仙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三楼312室 

法定代表人：杨震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1日 

经营范围：网络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上海派锐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3区M118室 

法定代表人：杨震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6月25日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取得许可证件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礼仪服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

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动漫设计，创意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派锐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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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4年度（已审计） 

资产总额 708.94 2,451.51 

负债总额 235.62 1,908.53 

净资产 473.31 542.98 

营业收入 0 797.22 

净利润 23.31 386.84 

（三）可行性分析和市场前景： 

（1）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部发布的《2014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年度报告》统计：2014年，我国

网络游戏市场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行业经营环境明显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总体良好，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市场结构持续优化，移动游戏

营收实现翻番，整体销售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整体销售收入

为1,062.1亿元，同比增长29.1%，首次突破千亿大关。网络游戏规模扩大主要得

益于移动游戏的高速增长，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268.6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

增长了109.1%，市场占有率达到24%。《报告》同时显示，2014年，中国自主研发

网络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较2013年实现大幅增长。游戏的自主研发趋势已经形成。 

随着网游产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网游产业的政策倾向已经显现。

宏观政策层面将会倾向于引导有研发实力的国产网游的开发，主管部门和地方政

府通过多层面的支持来扶持一批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网络游戏公司发展。同时逐

步提高对海外公司制作的游戏的审查力度，提高海外引进游戏的准入门槛。而从

市场层面，研发企业的地位将会得到大幅提升，在淘汰一批缺乏自主研发实力企

业的同时，提高国内网络游戏的整体质量，正确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2）市场前景 

从玩家的增长趋势来分析，无论是付费玩家还是免费玩家在规模上都保持了

持续快速的增长。并且在网络游戏免费模式的有力带动之下，用户对收费道具的

消费潜力被逐渐挖掘。2014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用户数量约达到 3.8亿人(各

类游戏用户存在重合)，比2013年增长了4.6%。其中，客户端游戏用户数量约达

到1.2亿人，网页游戏用户数量约达到2.1亿人，移动单机游戏用户数量约达3.2

亿人，移动在线游戏用户2.5亿人。预计未来网络游戏消费者群体规模将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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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从用户需求角度来看，随着现有网游玩家的年龄和社会阅历增长，新高端用

户的加入，未来高端用户对网络游戏的需求将会呈现增长的趋势。而这类用户的

特点是存在较大的潜在消费能力，但对现有网游市场的主流产品的粘性和需求不

高，因此需要网游开发商着力去挖掘这群用户的潜力。传统的游戏模式，纯虚幻

的价值观等目前市场的主流要素，无法对这群用户产生足够吸引力，应当从游戏

的文化内涵、游戏的价值观以及内容层次上提升。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新文化、软星科技 

2、投资金额：仙境网络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投资双方按股权比例出

资。其中，新文化认缴102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仙境网络认缴98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9%。 

3、组织结构：仙境网络的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投资

双方同意双方将会选举新文化提名的三名人选担任仙境网络董事，选举软星科技

提名的两名人选担任仙境网络董事。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1）积极打造影游联动的商业模式。近年来，文化业态不断融合发展，影视、

文学、游戏与动漫等内容全面连接，以IP为核心的文化娱乐内容逐渐增多，通过

彼此间的跨界合作和联动推广，实现“1+1>2”的规模效应。软星科技作为台湾

大宇资讯旗下网游开发及运营商，拥有强大的游戏开发及营运能力。公司业务范

围覆盖电视剧、电影、综艺栏目、户外大屏广告等领域，拥有各类优质影视IP

资源和丰富的影视制作领域上下游资源。此次双方共同合作，将公司优秀的影视

作品、综艺栏目等资源改编成网络游戏，自主研发国产网游，用户识别度高、代

入感强，且可精准覆盖受众玩家，促进公司电视剧、电影、大综艺、网剧、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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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等各种不同内容形态的交叉渗透，强化新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多元化发

展的全方位布局。 

（2）全面优化业务结构。借助公司的平台优势，版权方、合作方在一个平台

资源上一并发力，全方位对接广告投放、明星资源、优质渠道推广，同时联合战

略合作方、影视剧植入广告公司、电影发行公司、综艺节目研发制作公司等，依

托郁金香广告大屏和手机摇一摇的推荐曝光支持，在贴片、搜索、播放页、游戏

中心，网络媒体、户外大屏、手机等媒介大量宣传，从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市场环境的风险。由于游戏创业门槛较低，导致了网络游戏经营主体数

量的增加。2014年全国新增具有网络游戏运营资质的企业1183家，截至2014年底，

具备网络游戏运营资质的企业累计达到4661家。存在被抄袭、盗版、竞争同质化

的风险。公司将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提升游戏品质，游戏可玩性和用户粘性，规

避此类风险。 

（2）与他人合作的风险。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存在合作各方因为经营理念不

同而影响业务正常经营的风险。公司将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完善的管理机制，

加强投资各方的沟通，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仅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还可以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 

 

特此公告。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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